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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2 

 
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二 月 八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
立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聆 訊  
 

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三 號 報 告 書  
 

第 7 章： 香 港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：

企 業 管 治 及 行 政 事 宜

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開 會 辭  

 

  主 席 先 生，我 首 先 感 謝 審 計 署 署 長 和 他 的 同 事，為 生

產 力 促 進 局 編 寫 一 份 全 面 的 報 告 。 自 2003 年 生 產 力

促 進 局 納 入 審 計 範 圍 以 來，這 是 審 計 署 首 次 為 該 局 進

行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。我 們 及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均 歡 迎 報 告

中 提 出 的 意 見 及 建 議。這 些 建 議 與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的 自

我 改 善 及 持 續 改 革 是 相 輔 相 成 。  

 

 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於 1967 年 成 立 ， 見 證 了 本 地 產 業 在 過

去 數 十 年 的 巨 大 轉 變。促 進 局 多 年 來 透 過 提 供 綜 合 支

援 服 務，提 升 香 港 企 業 的 生 產 力，在 履 行 這 公 共 使 命

的 同 時 亦 面 對 許 多 新 任 務。因 應 香 港 經 濟 轉 型，促 進

局 已 把 業 務 重 點 擴 展 至 服 務 業，並 進 行 應 用 研 發 項 目

和 為 本 地 中 小 企 提 供 綜 合 支 援，以 及 將 服 務 網 絡 伸 延

至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。儘 管 政 府 近 年 的 資 助 額 只 佔 生 產

力 促 進 局 每 年 開 支 的 30%至 40%，但 促 進 局 的 管 理 階  



 
 
 

- 188 - 

 

層 仍 然 能 夠 透 過 提 供 其 它 服 務 取 得 所 需 資 源，以 推 行

新 的 工 作，反 映 促 進 局 的 業 務 策 略 回 應 了 市 場 及 企 業

的 需 要 。  

 

  除 了 為 業 界 提 供 新 的 服 務，生 產 力 促 進 局 的 理 事 會 亦

一 直 注 重 提 升 管 治 的 需 要 。 理 事 會 於 2006 年 進 行 兩

項 有 關 管 治 及 行 政 的 顧 問 研 究 ， 現 任 總 裁 自 2006 年

12 月 底 履 新 以 來，一 直 積 極 推 行 研 究 的 建 議 和 落 實 報

告 提 出 的 改 革 。  

 

  在 理 事 會 的 領 導 下 ， 現 時 的 管 理 階 層 已 推 出 多 項 措

施 ， 為 促 進 局 引 入 現 代 的 管 理 模 式 和 制 度 ， 包 括 推

行 更 客 觀 的 工 作 表 現 評 核 制 度 ， 以 取 代 先 前 的 評 核

表 格，並 精 簡 醫 療 福 利 計 劃，令 2008-09 年 度 的 醫 療

福 利 開 支 較 2006-07 年 度 減 少 30%。儘 管 推 行 了 這 些

措 施 ， 審 計 署 指 出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仍 有 不 少 改 善 的 空

間 。  

 

  審 計 報 告 提 出 了 多 個 可 進 一 步 改 善 的 工 作 範 疇 ， 生

產 力 促 進 局 已 承 諾 在 推 行 現 行 改 革 的 同 時 ， 會 一 併

落 實 這 些 建 議 。 當 局 會 與 促 進 局 緊 密 合 作 ， 確 保 有

關 改 革 和 審 計 署 的 建 議 盡 快 跟 進 。 我 想 指 出 ， 審 計

署 署 長 在 衡 工 量 值 式 審 計 報 告 第 53 號 第 7 章 內 所 提

的 大 部 份 建 議 ， 經 已 得 到 落 實 ， 餘 下 的 亦 正 積 極 跟

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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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 我 們 完 全 理 解 公 眾 對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的 管 治 和 行 政 工

作 的 期 望 ， 因 此 ， 我 們 會 與 理 事 會 攜 手 合 作 ， 迅 速

落 實 審 計 署 的 建 議 ， 並 進 一 步 加 強 促 進 局 的 管 治 架

構 ， 以 確 保 有 關 的 改 進 工 作 能 持 續 推 行 。  

 

 

創 新 科 技 署  

2009 年 12 月  


